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

于2021年10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通过现场和视频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独立董事徐驰、

肖义南、郭华平在会上就相关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及非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保持不变的独立意

见 

我们认为，此次独立董事的薪酬调整是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行业、地区的

发展水平而制定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规

定，有助于提升独立董事勤勉尽责的意识，调动公司独立董事的工作积极性，有助于

公司的长远发展，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我们同意调整公

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及非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保持不变，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关于解聘徐胜利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职务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徐驰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解聘徐胜利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职务

事项理由充分、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

经营管理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解聘徐胜利

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职务。 

独立董事郭华平发表保留的独立意见：需要补充完善议案提供的解聘理由。 

独立董事肖义南发表反对的独立意见：董事会秘书在履行工作职责的过程中尽到

了勤勉尽责的义务，与朱董事长保持沟通，与券商、顾问律师、独立董事沟通安排回

复事项，本着陈述事实经过的原则进行回复问询函，对股东各方不作评论，各项工作

内容均有留存工作底稿，不存在擅自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以董事会名义起草的关注

函回复公告的情况。 

徐胜利作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在公司治理结构失衡、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的情况



下，仍坚守其本职工作，且未出现《股票上市规则》约定的适合解除董事会秘书的情

形，因而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解聘董事会秘书及副总经理职务的理由不成立。 

三、关于向银行申请不超过5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徐驰、郭华平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及损害公司利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用于（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保函、信用证、承兑汇票、票据贴现、

保理等方式融资。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为确保融资需求，同意董事会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朱拉伊先生为办理上述事宜的有权签字人。此次授权有

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之内有效。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肖义南发表反对的独立意见：截至 2021 年半年报，上市公司现有货币

资金 1.95 亿元，有息负债仅有短期借款 3110 万元，公司资产负债率低至 15.29%，

公司在手资金充裕，现有授信额度尚未使用完毕，并未充分利用债务杠杆，足见公司

并不缺乏流动资金。 

截至 2021年半年报，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 6.87亿元，公司近 5年来的营业收入

规模为 5亿元左右，本次综合授信额度比肩公司净资产规模和年均营收规模，从公司

目前的业务水平来看，如此大额融资授信缺乏必要性。 

四、关于聘任冯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独立意见 

1、经审阅冯杰先生的个人履历、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职业素养等相关资料，

认为其具备的专业能力能胜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职位，未发现其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

解除的现象，也未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况，其任职资格合法合规，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的规定。 

2、公司财务总监的提名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聘任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

形。 



3、我们同意聘任冯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独立董事： 徐驰 肖义南 郭华平 

2021 年 10月 15日 

 

 

 

 

 

 

 

 

 

 

 

 



（本页无正文，系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临

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徐  驰—— 

肖义南—— 

郭华平—— 

 

 

2021 年 10月 15日 

 

 

 


